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讀辦法 
 

112.09.13 第 16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總則：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中國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碩士班研究生之修
業事宜，依據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貳、選課規定： 
一、本系碩、博士班選修科目依據本系師資專長、發展重點彈性開設。研究生應斟酌個人之

能力、興趣、需要選修之。惟選修課程時，除重視專精學科外，亦不宜忽略其他領域學
科之重要性，俾奠定堅實之治學基礎。 

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以十二學分為限；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六
學分，第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三學分；每學期並得超（或減）修三學分。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四學分，其中必修「論文寫作指導」一學分。 
四、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選修校內外其他研究所開設之課程，惟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得赴國內外大學交換及進修學分，交換期間至多一年為限。 
修習校內外其他研究所及國內外交換學生期間所修學分數應合併計算，合計不得超過五
學分。 

叁、聘請指導教授指導學位論文： 
一、碩士班研究生應聘請本系相關領域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指導學位論文，惟若

學位論文有跨領域情形，必要時得由指導教授提報一位校內、外教師共同指導，並提系
務會議備查。共同指導之研究生人數以二分之一計算。 

二、碩士班研究生聘請指導教授之最晚期限為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 
三、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以研究生報到入學之學年度計算（提前入學者以報考年

度為入學年度），每屆以二位博士生、二位碩士生為原則。若超過可指導人數，由指導
教授提報系務會議備查。 

四、如因故需變更指導教授時，應提報理由及新指導教授名單，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始得正
式聘請之。 

五、本系專任教師於指導學位論文期間離職或退休，仍可繼續指導，惟須另安排本校教師一
人共同指導。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繼續指導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肆、學位考試資格認可條件：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得提學位資格考試： 
一、至少修滿三十四學分，其中第一學年必修「論文寫作指導」課程一學分。 
二、第二學年須出席「論文寫作指導」課程觀摩學習。 
三、通過古文圈點考核： 

（一）考核範圍由研究生就專書一部或經典篇章十五篇擇一選考，詳如附錄。 
（二）實施方式： 

1.每學期辦理一次圈點測驗，於施測日前一個月內公告並接受報名。正確率達七成以
上方為通過；未通過者可於次一學期重考之。 

2.選擇專書考核者：研究生自行就專書考核書目中擇一選考，由考試委員於其所選考
之專書中擇若干篇次實施圈點測驗。 

3.選擇經典篇章考核者：由考試委員就十五篇經典篇章中擇若干篇段實施圈點測驗。 
4.考試委員由系主任遴聘之。 

四、提交與學位論文相關之專書心得報告五篇。 
五、發表具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一篇（由國內外大學中文相關系所、研究機構

出版或舉辦），須附審查證明；藝文獎項及獎助得申請抵免論文發表，以符合論文研究
領域為原則，並提交學術委員會審議。 



六、參加校內外學術演講或研討會至少十二場。 
七、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已修習「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達六小時以上且持有修課證明者免修。 

伍、學位考試： 
一、申請時間：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十五日前、第二學期應於六月十五日前提出。 
二、申請應備表件： 

（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 
（二）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表。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推薦表。 
（四）歷年成績單。 
（五）已完成之論文。 

三、論文審查（含口試）： 
（一）校內外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共三位（含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推薦五位人選、系

主任圈選後聘任之。 
（二）審查（含口試）結果必須三位委員一致通過。如其中有一位委員於審查時表示不

予通過，則不辦理口試。 
（三）考生應依審查意見修改，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畢業。 
（四）未獲通過之研究生，如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得於次一學期或次一學年再提出申

請，修業年限內至多二次。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須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第三及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須近年內在學術期刊有專業論文發表者。 

五、口試前二週，由本系統一公告口試時間、考生姓名和論文名稱。 
六、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口試前應先進行論文比對，比對結果連同論文初稿寄送口試委員參

考，並於離校前進行最後一次比對，比對結果以不高於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若高於百
分之二十五，提請指導教授認定無抄襲疑慮後，始可辦理離校。 

陸、逕修讀博士學位： 
一、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得於每學期公告時間內，向本系提出逕

修讀博士學位之申請。 
申請者需發表具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一篇（含國內外大學中文相關系所、研究機構出版
之學術性期刊）及研討會論文二篇。 
期刊論文一篇得抵研討會論文二篇，唯期刊論文至少須有一篇。 

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滿四十二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數），並符合博士班研究生相關規定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三、有關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申請、審查等相關事宜，悉依本系「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
點」辦理。 

柒、附則 
一、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ethics.nctu.edu.tw/


附錄：「古文圈點考核」考核範圍 

 專書書目擇一部： 

經部／經學類 史部／歷史類 子部／專家類 集部 

周易、禮記、詩經、

尚書、左傳、四書、

說 文 解 字 注 （ 段 玉

裁） 

國 語 、 戰 國 策 、 史

記、漢書、後漢書、

三國志、資治通鑑、

史通、明儒學案、文

史通義 

荀 子 集 解 、 莊 子 集

釋、墨子、韓非子校

釋 

昭明文選、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太平廣記 

 

 經典篇章十五篇：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四庫全書總目‧總敘》

（含四部） 

《周易‧繫辭》 

《尚書‧堯典》 

〈詩大序〉 

《禮記‧大學》 

《説文解字‧敘》 

《切韻‧序》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序》 

《墨子‧兼愛》 

《莊子‧逍遙遊》 

《荀子‧性惡》 

《文心雕龍‧序志》 

《詩品‧序》 

《昭明文選‧序》 

 


